


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桃市监案字〔2024〕64号
                                                      
关于湖南省章鸭子食品有限公司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的处罚决定
    
当事人: 湖南省章鸭子食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5MA4PG9BL0D
住  所：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青林村漳江创业园创业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章世明
2024年7月9日，我局接到省局的文件通知，对当事人存在违规担任“董监高”职务的行为进行检查。我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为查清事实，我局于当日立案依法进行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4月9日经我局核准登记注册，核准的住所是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青林村漳江创业园创业大道2号。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登录湖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主体综合管理系统，发现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1年、2022年、2023年的年度报告，连续3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一直未移出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7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登记住所开展现场核查，发现该住所已由湖南桃花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当事人未在该住所从事经营活动，且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我局接到省局的文件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案件的来源；
证据二、我局执法人员在湖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主体综合管理系统中提取当事人《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打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证据三、我局执法人员在湖南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主体综合管理系统中提取当事人《公示信息》打印件一份，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当事人的公示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四、2024年7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登记住所进行了现场检查，由见证人和检查人签字确认的《企业公示信息实地核查记录表》一份、对现场检查过程拍摄的视频资料一份，证明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我局于2024年9月24日公告送达了桃市监案听告字〔2024〕6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和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我局认为，当事人未按规定报送2021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至今未移出异常名录，且当事人在核准登记的住所已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取得联系。上述情形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同时，责令当事人依法组织清算，清算结束后，由清算组织依法向我局申请注销登记，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六十日内向桃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桃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11月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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